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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本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28%的股权，本次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及部分型钢存货

作为出资 30,800万元参与对标的公司增资。 

● 交易风险提示：标的公司在项目投资建设、后续运营管理、项目盈利能力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3 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与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共同对其全资子

公司“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建设

80 万吨高速线材工程项目。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0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以不动产权及部分现金作为出资 2,8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的 28%（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2日披露的临 2019－013号公告）。 

现为了加快标的公司新建项目的建设进度，整合高线资源，扩大品牌效益，

提高市场占有率，新泰钢铁决定以其已建成的一条 80万吨/年高速线材生产线的

相关土地、房产、机器设备、存货及其他相关资产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本公司为

加快实现并提高投资收益，拟以现金及部分型钢存货（标的公司建设厂房所需）

同比例参与增资。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

关联方新泰钢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二○一九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及定期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二、增资主体暨关联方介绍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年 5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李猛。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新泰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29,788.65万元，



净资产为 93,742.41 万元，2019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69,450.28 万元，

净利润 3,007.54万元。 

新泰钢铁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已形成 250万吨钢坯的年生

产能力，是国家工信部公告的第二批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由于地域

上的紧密相连、生产工艺上的相互衔接、原材料采购和运输上的协同效应，公司

与新泰钢铁一直存在业务往来。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安民先生控制的山西安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公司与新泰钢铁构成关联方。公司

与新泰钢铁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构成了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义安村义安镇政府西 200 米 

3、法定代表人：李猛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线材。 

标的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0月 15日，初始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新泰钢铁

以现金认缴出资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09.58万元，净资产

为 1,000.04 万元。标的公司是为筹建 80 万吨/年高速线材生产线而设立的项目

公司，项目正在建设中，故标的公司目前尚未产生收入及利润。 

四、首次增资情况 

为盘活资产，本公司以拥有的“晋（2018）介休市不动产权第 0002498 号”

不动产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经评估，该宗地在估价期日 2020年 3月 28日的

评估价值为 2644.05 万元，低于认缴出资额的部分 155.95 万元，本公司以现金

补足。 

新泰钢铁以现金认缴出资 2,200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首次增资现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不动产权及部分现金作为出资 2,8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的 28%；新泰钢铁以现金出资 7,2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72%。 

五、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 110,000万元，本公司按比例以现金及部分型钢存货（标的公司建设

厂房所需）作为出资 30,800 万元，其中型钢存货的预估值为 1,200 万元，最终



价值以评估值为准；新泰钢铁按比例以其已建成的一条 80万吨/年高速线材生产

线的相关土地、房产、机器设备、存货及其他相关资产作为出资 79,200 万元。

该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预估值为 80,000 万元。如最终评估

价值高于出资额，那么差额部分将作为标的公司对新泰钢铁的往来款处理；如最终

评估价值低于出资额，那么新泰钢铁将对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以不

动产权、存货及现金作为出资 33,600 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28%；新泰

钢铁以现金及实物资产作为出资 86,4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72%。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山西新泰富安

新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肯

定性独立意见。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尚需提交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高速线材钢筋作为高效经济型建筑用材，在建筑工程中需求旺盛。标的公司

两条 80 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符合国家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公司本次对标的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主要是为了获得稳定的

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标的公司在项目投资建设、后续运营管理、项目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并督促推进标的公司

的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